
东财 匚20I6〕 83号

关于印发 《东莞市财政资助 (补贴)资金

不予资助的具体范围》的通知

各镇人民镇府 (街道办事处),市府直属各单位:

《东莞市财政资助 (补贴)资金不予资助的具体范围》业经

市人民政府同意,现印发给你们,请认真贯彻执行。为做好相关

工作,现就有关事项一并通知如下:

一、属于市财政资助 (补贴)不予资助范围的行政处罚信息

纳入行政处罚信用信息公示范围,待《东莞市行政许可和行政处

罚等信用公示工作实施方案》出台后,由各部门按照《东莞市行

政许可和行政处罚等信用公示工作实施方案》的要求录入市政务

信息资源共享平台,其中:⒛13年1月1日至⒛15年12月31



日各有关部门对企业作出的行政处罚信息,由各部门整理汇总后

统一上传至市政务信息资源共享平台,⒛16年1月1日以后的

企业行政处罚信息则按照 《实施方案》的规定上传。

二、在《东莞市行政许可和行政处罚等信用公示工作实施方

案》出台前,相关信息的收集由主管部门采取发函的形式广泛征

求各部门意见的,征求意见的部门包括:市发改局、市经信局、

市科技局、市公安局、市人力资源局、市社保局、市环保局、市

交通局、市农业局、市商务局、市卫生计生局、市工商局、市质

监局、市安监局、市统计局、市公安消防局、市国税局、市地税

局、人民银行东莞市中J心支行、东莞海关、东莞检验检疫局、住

房公积金管理中|心。

三、在《东莞市行政许可和行政处罚等信用公示工作实施方

案》出台以后,由主管部门在市政务信息资源共享平台直接查询

相关信息。

四、申报企业的节能考核信息、研发投入信息由业务主管部

门发函征求市经信局、市统计局的意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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东莞市财政资助 (补贴 )资金不予资助的

具体范围

为进一步规范我市挟持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财政专项资金

的审核工作,现规定我市财政资助 (补贴)资金不予资助的具体

范围如下:

一、自申报年度前三年的1月1日起至公示期结束止,在经

营活动中如因违反有关财经、税务、工商、环保、节能、劳动、

社保、安全生产等方面法律、法规、规章受到刑事处罚或者被相

关部门给予责令停产停业、吊销许可证或者执照、有关人员在服

务于资金申报单位期间被撤销有关执业资格或岗位证书、单次5

万元以上罚款、没收违法所得等行政处罚的;累计受到3次及以

上行政处罚的;因走私罪而被海关部门认定为失信的。

二、以虚报、冒领等手段骗取财政资金以及贪污、截留、挪

用财政资金,被相关部门处罚,尚在取消专项资金申报资格期内

的。

三、重点用能单位上年度节能考核不通过的。

四、属于规模以上工业企业,上年度经市统计局统计的研发

投入为零的。

五、各专项资金管理办法、《东莞市
“
科技东莞

”工程专项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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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 (无偿资助和贷款贴j息)财务管理暂行办法》、《关于进
一步加

强科研和产业项目(课题)经费监管的暂行规定》(东监发〔⒛15〕

1号)等文件规定的其他不予资助的范围。

如项目申报主体涉嫌违反有关法律法规正在接受调查,可暂

时保留其资助资格,待正式处理决定发布后再确定是否予以资

助。

东莞市财政局办公室      ⒛ 16年3月%日 印发

(校稿:周健业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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